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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是否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010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云

霄县下河乡一个宁静的小山村传

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一名6

岁小男孩的家属抱着其冰冷的尸

体坐在楼梯口。小男孩是在邻居

吴某房间的空水缸里被发现的，

腹部有一处深深的刀创。当民警

赶到时，吴某已不知去向。

9年后，吴某在广西桂林被公

安机关抓获，彼时吴某以卖早餐为

生。吴某被带回云霄，案件进入司

法程序。经厦门市某医院鉴定，吴

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为无刑事责任

能力人。2019 年 8 月，公安机关

将吴某强制医疗案移送云霄县检察

院审查。

“我在会见时特别留意了吴

某的神态，发现他眼神呆滞，反

应 迟 缓 ， 但 每 次 谈 及 案 情 关 键

处 ， 他 要 么 不 答 ， 要 么 答 非 所

问。”承办检察官，云霄县检察院

副检察长、时任公诉科科长的方

进权回忆，为试探吴某的思维反

应，他有意收起卷宗，和检察官

助理说“无法交流下去，我们走

吧”，吴某一听，立马起身就要离

开。

吴某肢体语言的自然反应，

引起检察官的注意。结合吴某作

案 后 藏 匿 尸 体 、 雇 用 摩 托 车 逃

离，以及 9 年时间隐姓埋名在桂

林卖早餐维生等情节，检察官判

断，吴某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

可能存疑。随后，这份鉴定意见

被移送到漳州市检察院技术部门

进行审查。

检察官听取法医专业人员意

见后，与侦查人员深入交流，双

方取得共识，认为有必要再次对

吴某进行精神病鉴定。不久，云

霄警方委托的广东某医院对吴某

作出鉴定，认为吴某在作案时受

病理性影响，具有限定刑事责任

能力。

“这次鉴定意见依据的鉴定

材料比较齐全、客观，论证、分

析比较充分。”检察官听取了漳州

市检察院法医对第二次鉴定意见

的审查分析。综合全案情节、证

据材料和新的鉴定意见，云霄县

检察院认为，吴某应对其犯罪行

为承担刑事责任，遂对该案作出

不批准强制医疗的决定。

综合判断决定逮捕

2020 年 8 月，云霄县公安局

对吴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该

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新的鉴定意见得到其他在

案证据的佐证，也反过来证明吴

某 在 作 案 时 不 是 无 刑 事 责 任 能

力。”承办检察官介绍说，警方在

男孩尸体的衣服内提取到三张半

稿纸，纸上的内容为吴某所写，

他称因男孩父亲污蔑他，所以他

要杀死男孩让其父亲痛苦。

综合多个关联证据，检察官

判断，吴某在行凶时有一定的控

制和辨认能力。为此，检察官驱

车 100 多公里赶到广东，与鉴定

专家座谈。

“鉴定意见是根据吴某作案

前后的行为表现，在分析厦门市

某 医 院 鉴 定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作 出

的。”专家解释，吴某虽然在作案

时受病理性影响，但他不可能只

记得作案后如何出逃，而不记得

作案时的行为。因此，经综合确

认，吴某在作案时没有完全丧失

辨认和控制能力。

听了鉴定专家的专业解读，

检察官更加确信吴某在作案时有

相应的控制和辨认能力，应对其

行为负刑事责任，遂决定对吴某

批准逮捕。

真情感化打开心结

“虽然批捕了，但离形成完

整 的 证 据 链 条 ， 还 有 不 小 的 差

距。”承办检察官列出补充取证提

纲，引导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调查

取证，与此同时开展了自行补充

侦查。

检察官了解到，吴某的养父

已故，生母年事已高、已到外地

投靠亲戚。检察官辗转 3 个多小

时的山路，终于找到了吴某八十

多岁的母亲。她告诉检察官，她

曾 在 家 里 看 到 吴 某 衣 服 上 有 血

迹。

“你的母亲还健在，这是我

们刚拍的照片。这么多年，她日

夜都在牵挂着你。”听着检察官的

介绍，看着照片上的母亲，吴某

顿时痛哭，但检察官一问到作案

过程，吴某就浑身抽搐、目光呆

滞、沉默不语。

在检察官的感召下，吴某慢

慢地打开了心扉，他认为自己当

时确实患精神病，不是故意要杀

孩子的，但他不明白，为何两次

鉴定意见不一样？

对于吴某的疑问，警方在征

求吴某同意后，委托中山大学法

医鉴定中心进行了第三次鉴定。

2022 年 5 月，鉴定意见出来了，

与第二次一样，均认为吴某虽然

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具有限定刑

事责任能力。

在检察官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地开导下，吴某终于供述了全

案经过：吴某从小跟随母亲改嫁

到云霄，十几年前入赘泉州当上

门女婿，患上精神分裂症后被送

回云霄村里。平时他不出门，但

感觉有人议论他偷钱，认为这是

被 害 男 孩 的 父 亲 在 污 蔑 他 ， 为

此，他曾多次想对到他家玩的男

孩下手，但因害怕没有行动，就

在稿纸上写下了要杀害男孩的原

因。案发当天，吴某趁男孩到他

家里玩时将其杀害，把尸体藏在

水缸里，雇用摩的出逃，在路上

将作案用的水果刀扔掉，到县城

取钱后逃离。

“吴某供述自然，与其房间

床上渗透状的大量血迹及其他证

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体

系。”承办检察官说，至此案件真

相水落石出。

2022 年 5 月，云霄县检察院

以故意杀人罪对吴某提起公诉，9

月，法院判处吴某有期徒刑 11

年。“我一定好好接受改造。”宣

判后，吴某感谢检察官对他的帮

教，让他如释重负。

《人民法院报》 周瑞平 孙大鹏

为了生活安全，越来越多的人安装可

视门铃摄像头进行监控。这类具有不间断

监控、摄录功能的设备由于监控范围过

大，极有可能会收集邻居的隐私信息。近

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认定安装可视门铃

摄像头导致侵犯公民隐私权，判决予以拆

除。

廖某某系合肥某小区某栋某层02室业

主，其与姜某某共同居住于该房屋。储某

某系该同栋同层03室业主，其与邓某共同

居住于该房屋。02 室入户门与 03 室入户

门相隔距离 60 厘米左右。储某某在 03 室

入户门上安装了可视门铃摄像头，该摄像

头具有摄像存储功能，可通过手机远程操

控，02室人员进出入户门前的走道区域在

摄像头监控范围。廖某某、姜某某认为该

摄像头能够监控其个人隐私，影响其生

活，姜某某即报警要求拆除。经公安机关

及物业调解，双方协调未果，廖某某、姜

某某诉至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要求储某某、邓某拆除该摄像头。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可视门铃

摄像头，监控范围可以覆盖姜某某、廖某

某进出入户门前的走道区域。该部分走道

区域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区域相比具有一

定特殊性，其主要系由本层人员日常进出

使用，故可视门铃摄像头所可能拍摄到的

对象更为特定。可视门铃摄像头所可能拍

摄到的姜某某、廖某某日常进出信息，包

括出行人员及其出行规律、访客情况等，

系与姜某某、廖某某私人习惯及其人身、

财产安全所直接关联，应属个人隐私范

畴，应受法律保护。储某某、邓某安装可

视门铃摄像头的初衷虽系出于保护自身安

全，并无意窥探他人隐私，但可视门铃摄

像头所具有的录像和存储视频的功能已对

姜某某、廖某某的隐私及其个人信息保护

构成现实妨碍。故姜某某、廖某某主张拆

除该可视门铃摄像头，于法有据，法院予

以支持。

储某某、邓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

合肥中院审理后认为，公民进出住宅

的信息、访客信息等与家庭和财产安全、

私人生活习惯等高度关联，应视为具有隐

私性质的人格利益，应受法律保护。案涉

可视门铃摄像头监控范围可以覆盖姜某

某、廖某某的门口位置，姜某某、廖某某

进出住宅的活动信息、访客情况等个人隐

私信息存在被该可视门铃摄像头监控摄录

的可能。由于该可视门铃摄像头的相关监

控摄录功能可由用户在手机端开关，且该

功能的开关并不能为姜某某、廖某某所控

制，客观上姜某某、廖某某也无法对储某

某、邓某使用该可视门铃摄像头的行为时

刻进行监督，故姜某某、廖某某的个人隐

私存在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该可视门铃

摄像头对姜某某、廖某某的私人生活安宁

造成侵扰的情形客观存在。储某某、邓某

称安装该可视门铃摄像头系出于对其财产

的保护，但在其该行为所维护的权益和他

人的隐私利益之间进行衡量，不能认为超

过隐私权保护的重要性，且其尚有其他合

理方式达到其财产安全防范目的。故储某

某、邓某在其入户门上安装可视门铃摄像

头，未能尽到妥善注意义务，导致其行为

超出了合理限度，具有过错，构成对姜某

某、廖某某的侵权。二审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6岁男孩死在水缸里，凶手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家门口安装可视门铃摄像头，邻居不肯了，法院这么判

《检察日报》 张仁平 陈妙娜

“从因对精神病鉴定意见有疑问而不批

准对吴某强制医疗，到以重罪提起公诉，吴

某不仅认罪服判不上诉，还当庭感谢检察

官，这让我们更深地领悟到高质效办理每一

个案件的重要性。”近日，福建省云霄县检察

院刑事检察部门开展业务研讨会，复盘了吴

某故意杀人案诉讼过程。


